
為釐清「環南改建第一期中繼市場攤商營運(設備)施作相關事宜」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7月 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環南市場辦公室 

三、主持人：公有零售市場科  何科長相慶      記錄：江昌達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結論： 

(一) 攤位隔間背牆工程： 

請啟達建築師事務所評估在不影響市場整體通透性及攤商營

運前提下，檢討規劃攤位隔間背牆適宜高度，另各攤配電箱

設立位置應符合公共用電安全規範，並請於下次會議繪製立

體圖說向本處及環南市場自治會說明。 

(二) 攤招工程： 

考量改建後市場攤位維持整體性及一致性，中繼及完工後

1、2 樓各攤位應統一設置燈箱型式招牌(含攤號及業種標

示)，燈片內容則由攤商自行製作；另考量燈箱載重限制，未

來燈箱下方不得吊掛商品、貨物，倘攤商有吊掛販售之商品

需求，應於購置營業設備(如攤臺)時自行納入規劃，前揭營

業設備高度以不超過上開攤位隔間背牆為原則。 

(三) 攤位照明： 

因市場各業種攤位照明需求不同，請自治會協助各業種照



明配置於一周內提供照明需求(瓦數、功率等)予本處，倘

攤商無特殊需求則先以一攤配置一燈座搭配省電燈泡或

LED吸頂燈作為基礎照明，並由本處移請水利處辦理後續變

更設計。 

(四) 冷凍冷藏庫體散熱設施系統： 

1. 請啟達建築師事務所針對改建後市場地下 1、2 樓冷凍

(藏)設備及公共冷凍(藏)設備區，規劃相關散熱設備

(施)及管線。 

2. 因 1樓屬賣場形式，原則上冷凍(藏)庫體皆設置於地下

1、2樓，倘攤商因營業需求於攤位內設置小型冰箱，請

啟達建築師事務所評估是否有規劃共同散熱之需要。 

(五) 汙水排放設施設備： 

經啟達建築師事務所確認中繼市場所排放之汙水已規劃汙

水處理系統(前處理)，符合本府工務局衛工處制訂之汙水

排放標準，且各樓層已無空間增設油脂截流器設備；另為

符合前揭規定，本處將納入租賃/行政契約，並請自治會訂

定自治公約，約束攤商應於攤位內設有濾網，並定期清理，

以避免菜渣、內臟、魚鱗、肉末等廢棄物(下腳料)直接排

入水溝，而影響排水設施順暢。 

 

 



(六) 垃圾(廚餘)冷藏設施工程： 

為確保市場內無異味散出及孳生病媒蚊等問題，請啟達建

築師事務所檢討規劃將廚餘處理機從資源回收室移至儲藏

室(垃圾區)，並增設溫控系統及除臭設備，俾符環境衛生

規範。 

(七) 飲食攤排油煙設施設備 

1. 請啟達建築師事務所研議中繼市場二樓飲食攤抽排煙處

理原則，以符環境設備衛生及安全控管。 

2. 另全區完工後二樓飲食攤位請參考百貨公司美食街形式規

劃並設置內外場。 

(八) 硬體設施(備)表單： 

請啟達建築師事務所於 107年 7月 16日前完成硬體設施設

備表單並提供予本處。 

(九) 請啟達建築師事務所針對改建後市場內部繪製 3D 動畫透視

模擬圖(包含立面、剖面及樓層示意圖)，提供本處及環南市

場自治會及攤商以瞭解各區域(業種)之設備設施及動線規

劃。 

(十) 上開各項結論如有與原工程設計有相異，惠請水利處一併納

入辦理後續變更設計。 

(十一) 因應第一期中繼市場改建進度超前，為使後續攤商進駐

順利，依 107年 6 月 22日本府工務局弟 30次專案會議會議



結論，原則由本處主政至少每月二次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

議，以追蹤律定各項進度。 

散會：14：30 


